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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海投資有限公司 

有關僱員及第三方就可能發生的 

不正當行為而提出關注的政策 

1. 原則 

1.1 粵海投資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粵海投資”、“本公司”或 

“我們”）致力達至及維持高水平的透明度、廉潔與問責性。 

1.2 本公司各個級別的僱員應以廉正、公平及誠實的態度行事。 

2. 目的 

2.1 本政策旨在公平及正確地規管及處理本公司僱員及相關第三

方（例如:客戶﹑供應商等與公司有往來之人士）(以下簡稱“第三

方”)就本公司的財務彙報、內部監控或其他方面懷疑有任何不當或舞

弊行為而提出的關注。 

2.2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應定期檢討本政策，並確保有適當安排以

對此等事宜作出公平獨立的調查及採取適當行動。 

3. 適用範圍 

3.1 本政策適用於： 

(a) 本公司所有部門及各個級別的僱員;及 

(b) 就財務彙報、內部監控或其它方面(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宜)可

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而提出的關注： 

- 違反適用於本公司的規章制度的規定; 

- 違反法律或監管條例; 

- 刑事罪行、違約及誤判行為; 

- 有關會計、審計及財務方面的舞弊、不正當或欺詐行為; 

- 危害他人身體及安全的行為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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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對環境造成損壞; 

- 損害本公司聲譽的不正當或不道德行為; 

- 對以上任何事宜故意隱瞞。 

 

4. 舉報程序 

4.1 僱員或第三方若對上述第3.1(b)段關於財務彙報、內部監控

或其他方面的任何不正當行為有合理的關注，可以親自面談或以書面提

出。 

4.2 僱員或第三方應首先把被關注事項向本公司的稽核部總經理

舉報，稽核部總經理在搜集足夠資料後，將有關舉報呈交董事會主席。 

4.3 若被關注事項涉及稽核部總經理，或該僱員或第三方因任何

理由不願意告知稽核部總經理，該僱員可將舉報呈交董事會主席。 

4.4 若該僱員或第三方因任何理由不願意告知董事會主席，該僱

員或第三方可直接將有關舉報呈交審核委員會。 

4.5 如有關舉報以書面提出，該文件須列明提出關注的僱員或第

三方的身份及被關注事項的詳細資料)並放於清晰寫上《私人和機密 - 

只准收件人開啟》的密封信封內。 

4.6 本公司鼓勵實名舉報，以便於公司進行詳細、深入調查，作

出正確的評估及處理。 

4.7 董事會主席或審核委員會(視情況而定)將審查被關注事項及

投訴，並決定採取適當的調查安排。 

5. 調查程序 

5.1 本公司將在收到每個舉報之起計的5個工作天內發出確認收取

通知。 

5.2 本公司將評估每個舉報事項以決定是否需要作出全面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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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將根據個別情況，委任一位在本公司擔當要職人士連同稽核部

總經理為調查人員或成立專責委員會，以調查有關事件。 

5.3 調查的形式及時期將根據個別事件的性質、複雜程度及特殊

情況而有所不同。 

5.4 於調查的過程中，提出關注的僱員或第三方將被要求提供更

多資料。 

5.5 (a)調查報告將連同需作出變更或改善的建議(如有)送交董事

會主席，董事會主席審閱調查報告及審定處理意見和整改措施。本公

司每季度將有關調查報告及處理結果提交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審閱。 

5.5 (b)若被關注事項涉及董事會成員或屬情節嚴重者，調查報告

將連同需作出變更或改善的建議(如有)送交審核委員會。審核委員會

將審閱調查報告及向董事會作出建議(如適合)，由董事會審定處埋意

見和整改措施。 

5.6 提出關注的僱員或第三方將收取調查結果的書面通知。 

5.7 如僱員或第三方不滿意調查結果，他/她可再次向董事會主席

或審核委員會(視情況而定)提出。 

5.8 若有充分理由，本公司將作出再次調查。 

5.9 假如調查報告顯示可能涉及刑事罪行，本公司將在諮詢法律

顧問後決定是否需要把事件轉介予有關當局，例如香港警務處、廉政

公署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等，以作出適當的進一步行動。當

事件轉介有關當局後，本公司將不可以就事件採取進一步行動，包括

通知僱員或第三方有關轉介事宜。 

6. 保密 

6.1 本公司將盡一切努力使所有本政策適用的舉報均可在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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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的情況下處理，並承諾保障舉報人以避免他們遭受任何報復行為。

本公司已採取機制確保僱員在作出舉報時受到保護，並按照營運地區的

法律法規，確保舉報人受到當地相關法律的保障。 

6.2 在未得到僱員或第三方的同意前，本公司將不會披露作出舉

報及投訴的僱員或第三方的身份，除非本公司因應法律規定而須披露

僱員或第三方的身份及其他資料。在搜集足夠信息後，案件將直接呈

交董事會主席或審核委員會（視乎情況而定），以保護舉報人的身份。 

7. 匿名舉報 

7.1 由於本公司將認真處理有關不當行為、舞弊及違規情況的舉報，

並授權調查潛在及實際違規事故，因此這些報告應盡量避免以匿名形式

提出。然而，員工或第三方基於某種原因而不欲直接向集團內部審計部舉

報潛在違規行為，則可向審核委員會提交匿名報告。 

8. 不實指控及虛假報告 

8.1 當僱員或第三方根據本政策提出關注時，僱員或第三方應謹

慎地確保資料正確無誤。 

8.2 如僱員或第三方以真誠行事卻作出錯誤舉報，他/她將不會被

解僱或受到其他處分。 

8.3 如僱員或第三方故意作出虛假及惡意指控，他/她將受到紀律

處分，包括可能被解僱或面對法律行動。在違法的情況下，僱員或第

三方將可能需要面對法律處分。 

9. 生效 

9.1 本政策於2012年3月19日起生效，並於2021年3月26日及2023

年3月30日修訂。 


